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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新樂園樹蛙表演場使用申請書 

＊活動名稱  

＊申請單位   

 (申請人) 
 

＊進場佈置 
      年  月  日(星期    ) 

            時至     時 
(原則以表演前30分鐘為限) 

＊場地復原 
    年  月  日(星期     ) 

            時至       時 
(原則以表演後30分鐘為限) 

＊表演日期及

時間 
      年      月      日  (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 

＊表演項目 
□戲劇 □默劇 □丑劇 □舞蹈 □歌唱 □演奏 □魔術 □民俗技藝 □雜耍 

□偶戲 □詩文朗誦 □行動藝術 □其他：             

＊表演人員 
 共計          人(人員名單如附件1) 

＊工作人員 
 共計          人(人員名單如附件2) 

＊表演內容 

 

 

 

 
(可佐附活動企劃書說明) 

從事藝文活動

相關經歷說明 

  

 

(首次申請請佐附過往活動說明) 

＊是否包含未成年之表演人員  □是  □否 ＊是否包含未成年之工作人員  □是  □否 

＊是否申請場地用電需求      □是  □否 ＊是否發放 DM、佈置海報      □是   □否 

備註：勾選是，請詳閱下列各項說明，並依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一、 開放使用時間為營運時間內，營運時間依兒童新樂園官網公告為準。首頁>遊園資訊>營
運時間及收費。https://www.tcap.taipei/cp.aspx?n=EE083F2DED91AB99 

二、 有＊記號者為必填，未填恕不受理。樹蛙表演場使用申請範圍(如附件3)。 
三、 申請單位(申請人)請詳實填寫本申請書欄位資料，於表演日前7-50天以臺北市政府市民

服務大平臺網站辦理線上申辦。 

四、 申請單位(申請人)應詳閱「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樹蛙表演場使用申請須知」相關規定，

本申請書經審核同意後，「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樹蛙表演場使用申請須知」視為本申請
書之一部分，違反者將依該須知規定辦理： 

（一）表演內容應以適合親子共同參與或觀賞主題為原則，且不得有下列情形： 

涉及個人資料 

請勿非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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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違反法令規定、妨礙公序良俗、扭曲事實、影響民眾觀感、損及政府或本公司

者。 
2.有涉及色情、煽情、血腥、恐怖、暴力、噁心、惡意攻擊或其他負面訊息者。 
3.有涉及菸酒、競選、政治相關議題或內容。 
4.社會未具共識之爭議性公共議題。 
5.於現場發放未經本公司審查許可之文宣傳單或贈品。 

6.活動內容涉及營利行為、現金交易（含現金、信用卡與電子支付、第三方支付、行
動支付及電子票證等各類系統平台，與園遊券、點券及其他替代物品）、現場進行
推銷而無實質現金交易（以契約代替，如簽署契約日後付款方式）之行為者。 

7.未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擅將本公司或兒童新樂園列為活動之主、協辦或贊助單位。 
8.施放任何形式空飄物品。 

9.於本場地之地面、花木及其他公共設施上噴漆、書刻、打釘、打樁、吊掛或為其他
毀損行為。 

10.其他與申請項目明顯不符合之表演內容。 
（二）現場不得接受自由樂捐、打賞或進行販售，僅臺北市街頭藝人現場得接受自由樂捐或

打賞。 
（三）不得阻礙遊客、園區商店及廣場租用攤位動線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 
（四）表演產生之音量不得違反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或影響園區其他活動。 
（五）本公司提供音響設備及所須電源，申請單位(申請人)如須使用場地電源外接音響設備

或其他電器用品，應經本公司許可。 
（六）造成表演場地損壞者，應負責修復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七）申請單位(申請人)在準備、表演及場地復原期間，應限於表演場地內，且不得變動表

演場地設施。 
（八）申請單位(申請人)應維護場地之整潔，表演完畢後立即將場地回復原狀並清除所產生

之廢棄物。 
（九）依本須知規定申請樹蛙表演場表演活動，本公司不收取場地費用。 
（十）申請單位(申請人)應確保現場安全無虞，如現場人數過多有危害安全之虞，本公司得

要求調降人數，必要時得終止演出。 
（十一）申請單位(申請人)於使用期間，須保障所有參與活動人員之生命身體及公共安全。 
（十二）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以雙面膠、漿糊、膠水、圖釘等物使用於場地內之牆面、地

板及有關設備或公物之上。 
 (十三) 變更或取消 

 1.申請單位(申請人)應遵守提送本公司審查同意之申請書內容，不得擅自變更表演人
員及內容，如有變更或修改，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經本公司同意後，方可為
之。 

 2.如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表演場地無法使用；或本公司有活動上需要及其他
原因須使用表演場地，本公司得通知申請單位(申請人)改期或取消，申請單位(申
請人)不得異議及要求賠償。 

 3.如因天候因素或遇有天災人禍之緊急狀況影響演出，申請單位(申請人)得事先經本
公司同意後取消表演或協調改期。 

 4.若因自身因素取消使用，至遲應於原申請表演日前3個日曆天主動向本公司申請取
消使用。 

(十四) 違規記點及處分： 

 1.違反本須知第6點第1款至第3款，經本公司口頭勸導仍未改善者，本公司得以廣播
或斷電等方式立即終止表演。 

 2.違反本須知相關規定，得予以記點，記點標準表(如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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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2年內經記點處分累積達5點（含5點）以上，自本公司通知日起1年內不得申請樹

蛙表演場表演，已審核通過之申請案逕予取消。 
 (十五)其他： 

表演單位現場聯絡人，於單位進場及離場時，須至園區遊客服務中心櫃台辦理報到
及報退。 

本申請單位（申請人)特此切結事項如下： 

一、 本申請案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並同意接受及遵守貴公司「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樹蛙

表演場使用申請須知」各項條款規定，如有違反，願負一切責任。 

二、 本表蒐集申請單位(申請人)所填之資料，作為申請必要之審核處理及利用，其利用期

間自填表日起至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在貴公司營運處所範圍內，僅以紙本形

式作為統計分析及提供更佳服務之用，申請單位(申請人)若選擇不提供相關資料，貴

公司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致無法提供申請單位(申請人)相關服務；另申請

單位(申請人)得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得酌收必要成本費)、補充或更正、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申請單位(申請人)對上開告知已閱讀瞭解並同意貴公司之

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單位(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三、 本申請案件如含未滿十八歲之表演及工作人員，特此同意於場地租借期間，相關成員

之行為、生命及身體安全概由本申請單位(申請人)負責，並保證配合「臺北市立兒童

新樂園樹蛙表演場申請須知」及「兒童新樂園樹蛙表演場使用申請書」相關規定，上

述訊息並已取得相關成員法定代理人同意。 

四、 本申請案件如需設臨時電源線路，為確保用電安全，備有相關電源線路（含單線圖、

各電器負載及總負載）等資料備查，屆時並派員督導遵照線路裝置規定施工，並使用

漏電斷路器及注意用電安全，活動結束立即恢復原狀；若因本案件造成兒童新樂園任

何損失狀況，本申請單位(申請人)願負完全修復賠償責任，並儘速處理完妥。 

立同意書申請單位（申請人)：政府機關立案登記之申請單位請蓋大小章、個人請蓋章或簽

名 

負責人：個人免填                           現場聯絡人： 

電話/手機：                                手機： 

Email: 

通訊處：□□□□□ 

 

 

 

 

 

 



   

兒童新樂園樹蛙表演場表演人員名單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 

編號 姓名 
是否 

在學 編號 姓名 
是否 

在學 

01  □是  □否 16  □是  □否 

02  □是  □否 17  □是  □否 

03  □是  □否 18  □是  □否 

04  □是  □否 19  □是  □否 

05  □是  □否 20  □是  □否 

06  □是  □否 21  □是  □否 

07  □是  □否 22  □是  □否 

08  □是  □否 23  □是  □否 

09  □是  □否 24  □是  □否 

10  □是  □否 25  □是  □否 

11  □是  □否 26  □是  □否 

12  □是  □否 27  □是  □否 

13  □是  □否 28  □是  □否 

14  □是  □否 29  □是  □否 

15  □是  □否 30  □是  □否 

附件1 



   

兒童新樂園樹蛙表演場工作人員名單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01  16  

02  17  

03  18  

04  19  

05  20  

06  21  

07  22  

08  23  

0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附件2 



   

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樹蛙表演場使用申請範圍 

樹蛙表演場 
(個人、政府機關、各級學校或經政府登記立案之企業、公司行號、公私立團體及臺北市

街頭藝人皆可申請) 

 

圓形舞台、舞台尺寸:直徑9m高0.7m、開放式遮雨篷階梯座位約計450席 

 

附件3 

直徑9m 

高0.7m 

舞台 



   

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表演場地違規稽查記點標準表 

違規項目 記點 

表演活動有下列情形： 

□1.從事表演活動時，街頭藝人未配掛街頭藝人證；演出團體未提供可

識別之證件 。 

□2.未經同意逕自取消或變更表演時間。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取消或變更表演時間。 

□4.有違反法令規定、妨礙公序良俗、扭曲事實、影響民眾觀感、損及

政府或本公司者。 

□5.有涉及色情、煽情、血腥、恐怖、暴力、噁心、惡意攻擊或其他負

面訊息者。 

□6.有涉及菸酒、競選、政治相關議題或內容。 

□7.社會未具共識之爭議性公共議題。 

□8.於現場發放未經本公司審查許可之文宣傳單或贈品。 

□9.活動內容涉及營利行為、現金交易（含現金、信用卡與電子支付、

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及電子票證等各類系統平台，與園遊券、點

券及其他替代物品）、現場進行推銷而無實質現金交易（以契約代

替，如簽署契約日後付款方式）之行為者。  

□10.未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擅將本公司或兒童新樂園列為活動之主、

協辦或贊助單位。 

□11.施放任何形式空飄物品。 

□12.於本場地之地面、花木及其他公共設施上噴漆、書刻、打釘、打

樁、吊掛或為其他毀損行為。 

□13.其他與申請項目明顯不符合之表演內容。 

□14.接受自由樂捐、打賞或進行販售，僅臺北市街頭藝人現場得接受

自由樂捐或打賞。 

□15.阻礙遊客、園區商店及廣場租用攤位動線，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行為。 

□16.表演產生之音量不得違反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或影響園區其他活

動。 

□17.本公司提供借用音響設備及所須電源，申請單位(申請人)如須使

用場地電源外接音響設備或其他電器用品，經本公司許可。 

□18.造成表演場地損壞者。 

□19.申請單位(申請人)在準備、表演及場地復原期間，未於表演場地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附件4 



   

內，且變動表演場地設施。 

□20.申請單位(申請人)人未維護場地之整潔，表演完畢後未立即將場

地回復原狀並清除所產生之廢棄物。 

□21.未依本須知規定申請樹蛙表演場表演活動。 

□22. 申請單位(申請人)未確保現場安全無虞（如現場人數過多有危害

安全之虞，本公司得要求調降人數，必要時得終止演出）。 

□23. 申請單位(申請人)，未保障所有參與活動人員之生命、身體及公

共安全。 

□24.非經本公司同意，以雙面膠、漿糊、膠水、圖釘等物使用於場地

內之牆面、地板及有關設備或公物之上。 

□25.因自身因素取消使用，未於原申請表演日前3個日曆天主動以書面

向本公司申請取消使用。 

□26.表演單位進場及離場時，未由現場聯絡人至園區遊客服務中心櫃

台辦理報到及報退。 

□27.其他：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1點 □2點 □3點 

 

  □    點 

備註：於2年內經記點累積達5點（含5點）以上，自本公司通知日起1年內不得申請樹蛙表演場表演，已審核通

過之申請案逕予取消。 


